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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

容及信息均来源于扬州市城建国有资产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发行人”、“公司”、“扬州城控”）对外公布的2019年年度报告等相关公开信息

披露文件、发行人提供的证明文件以及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华泰联合证券所作的

承诺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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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本期债券概况 

一、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 

2018 年 4 月 4 日，发行人取得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8〕607 号文核准，

获准在中国境内公开发行总额不超过 15 亿元人民币的公司债券。 

二、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扬州市城建国有资产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英文名称：Yangzhou Urban Construction State-Owned Assets Holding (Group) 

Co., Ltd. 

三、本期债券的主要条款 

发行主体：扬州市城建国有资产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债券名称：扬州市城建国有资产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8 年面向合

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发行规模：人民币 15 亿元。 

债券形式：本次债券为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投资者认购的本次债券在登

记机构开立的托管账户托管记载。本次债券发行结束后，投资者可按照有关主管

机构的规定进行债券的转让、质押等操作。 

票面金额：每一张债券票面金额 100 元。 

发行价格：本次债券按面值平价发行。 

债券期限：本次债券期限为 5 年。 

债券利率及其确定方式：本次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采取网下面向合格机构

投资者询价配售的方式，票面年利率将根据网下询价结果，由发行人与主承销商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共同协商确定。本次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还本付息方式：本次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利息每年支付一次，

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本息支付方式及其他具体安排按

照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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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息日：本次债券的起息日为 2018 年 4 月 27 日。 

利息登记日：付息日之前的第 1 个交易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利息登记日。

在利息登记日当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本次债券持有人，均有权就所持本次债券获

得该利息登记日所在计息年度的利息（最后一个计息年度的利息随本金一起支

付）。 

付息日：本次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9 年至 2023 年每年的 4 月 27 日，如遇法

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

息。 

兑付日：本次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3 年 4 月 27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

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到期日：本次债券的到期日为 2023 年 4 月 27 日。 

计息期限：本次债券的计息期限自 2018 年 4 月 27 日起至 2023 年 4 月 26 日

止。 

兑付登记日：本次债券的兑付登记日按登记机构相关规定处理。在兑付登记

日当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本次债券持有人，均有权就所持本次债券获得本次兑付

款项。 

付息、兑付方式：本次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本次债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统

计债券持有人名单，本息支付方式及其他具体安排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

办理。 

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评定，发行人主体

长期信用等级为 AA+，本次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 

担保情况：本次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方式和发行对象：本次债券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发行对象为符合

《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第十四条规定的合格投资者。 

向公司股东配售安排：本次债券不向公司原股东配售。 

承销方式：本次债券由主承销商负责组建承销团，以余额包销的方式承销。 

上市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 

募集资金用途：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偿还到期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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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2019 年度，华泰联合证券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

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规

定以及本次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履行了受托管理职责，持续跟踪发行

人的资信状况、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偿债保障措施实施

情况等，并监督发行人对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受托管理协议中所约定义务的执

行情况。 

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的规定和《受托管理协议》的约

定，华泰联合证券于 2019 年 6 月 2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 2018 年度

受托管理事务报告；于 2019 年 7 月 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重大事项

（董事长变动）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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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发行人 2019 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扬州市城建国有资产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叶善祥 

设立日期：2000 年 6 月 27 日 

注册资本：700,000 万元人民币 

住所：扬州市盐阜西路 11 号 

办公地址：扬州市盐阜西路 11 号 

邮编：225002 

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何志军 

信息披露联络人：朱平 

联系方式：0514-87937281 

所属证监会行业：综合类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市政府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经营;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和

运营,土地一级开发,房地产开发及物业管理;水生产与供应,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

用,燃气供应,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市民卡服务,资产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10007206013220 

经营范围：经营范围：市政府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经营：城市基础设施投

资、建设和运营，土地一级开发，房地产开发及物业管理；水生产与供应，污水

处理及其再生利用，燃气供应，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市民卡服务、资产管理。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发行人历史沿革 

1、2000 年 6 月 2 日，江苏省人民政府苏政复[2000]140 号文《关于同意组

建扬州市城建国有资产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并授权为国有资产投资主体的



5 

批复》批准以扬州自来水总公司、扬州市公交总公司、扬州市煤气公司、扬州市

政工程总公司、扬州市房地产公司和中房集团扬州公司等六家公司的股权出资组

建扬州市城建国有资产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

司”）。 

2000 年 6 月 7 日，扬州市国有资产管理局扬国资企[2000]7 号《关于核定扬

州市城建国有资产控股（集团）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的批复》，同意将自

来水总公司等六家公司 1999 年 12 月底注册资本计 21,648.70 万元（自来水总公

司 5,562 万元，公交总公司 637 万元，煤气公司 6,231.38 万元，市政工程总公司

1,257 万元，房地产公司 6,770.32 万元，中房集团扬州公司 1,191 万元）作为扬

州市城建国有资产控股（集团）经营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 

2000 年 6 月 27 日，公司取得江苏省扬州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注册号为

3210001374233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初始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1,648.00 万元。 

2、2001 年 12 月 31 日，根据扬州市国资委《关于调整城控公司授权经营资

产范围的批复》（扬国资委发[2001]17 号），决定将扬州房地产公司划归市房管局

管理，同时将扬州市洁源排水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发行人全资子公司。公司申请变

更注册资本，变更后发行人的注册资本为 23,125 万元人民币。 

3、2005 年 7 月 16 日，根据扬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市政府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履行出资人职责企业名单的通知》（扬政办发[2005]71 号），扬州市

人民政府授权扬州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对本公司履行出资人职责。 

4、2006 年，根据扬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扬国资[2006]59

号文《关于同意扬州市城控公司增加注册资本金的批复》，公司增加注册资本

196,875 万元，全部由扬州市人民政府投入，出资方式为土地使用权作价出资

80,331.54 万元、构筑物作价出资 101,845.15 万元、资本公积转增资本 14,698.31

万元，变更后的公司注册资本为 220,000 万元。 

2006 年 8 月 3 日，江苏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对本次增资进行审验出具苏

亚诚验字（2006）第 006 号《验资报告》验证。截至 2006 年 8 月 3 日止，发行

人已收到扬州市人民政府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合计人民币壹拾玖亿陆仟捌佰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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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伍万元整，系以土地使用权作价出资 803,315,400.00 元、以构筑物作价出资

1,018,451,470.00 元、以资本公积转增资本 146,983,130.00 元。变更后的累计注册

资本实收金额为人民币 22 亿元。 

5、2012 年 12 月，根据扬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扬国资

[2012]69 号文《关于增加扬州市城建国有资产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

本金的批复》，公司增加注册资本 480,000 万元，全部由扬州市人民政府投入，变

更后的注册资本为 700,000 万元，于 2012 年 12 月 17 日办妥变更登记。 

2012 年 12 月 18 日，扬州弘瑞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扬弘瑞验字（2012）

539 号《验资报告》验证。截至 2012 年 12 月 18 日止，公司已收到扬州市人民

政府缴纳的新增第一期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合计人民币壹拾贰亿贰仟万元整，

以货币出资 122,000 万元。变更后的累计注册资本人民币 700,000.00 万元，实收

资本人民币 342,000.00 万元。2012 年 12 月 21 日，扬州弘瑞会计师事务所有限

公司出具扬弘瑞验字（2012）544 号《验资报告》验证，截至 2012 年 12 月 21 日

止，公司已收到扬州市人民政府第二次缴纳的实收资本合计人民币 144,400.00 万

元整，为货币出资。连同第一次出资，累计实缴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486,400.00 万

元，占已登记注册资本总额的 69.49%。2012 年 12 月 27 日，扬州弘瑞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公司出具扬弘瑞验字（2012）547 号《验资报告》验证，截至 2012 年 12

月 24 日止，公司已收到扬州市人民政府第三次缴纳的实收资本合计 213,600.00

万元整，为货币出资。累计实缴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700,000.00 万元整，占已登记

注册资本总额的 100%。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发行人注册资本为 700,000 万元人民币，未发生变化。 

三、发行人 2019 年度经营情况 

发行人是扬州市政府管理的国有独资公司，经营范围为市政府授权范围内的

国有资产经营；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和运营，土地一级开发，房地产开发及

物业管理；水生产与供应，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燃气供应，电力、热力生产

和供应;市民卡服务，资产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主营业务涵盖了自来水供应、煤气、天然气、交通运输、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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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房地产销售、工程施工、基础设施建设和租赁等. 

2018-2019 年度，发行人的主营业务收入的构成情况如下表： 

单位：亿元 

业务板块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收入 成本 
毛利率

（%） 
收入占

比（%） 
收入 成本 

毛利率

（%） 
收入占

比（%） 
自来水供

应 
4.03 2.14 46.87 6.49 4.07 2.2 45.93 6.36 

煤气、天

然气 
5.95 5.59 6.12 9.6 4.75 4.48 5.67 7.44 

交通运输 5.94 9.24 -55.57 9.58 5.36 7.6 -41.79 8.39 
污水处理 1.58 1.24 21.38 2.55 1.72 1.37 20.41 2.69 
房地产销

售 
13.94 11.27 19.15 22.48 17.16 15.48 9.8 26.85 

工程施工 6.62 4.27 35.56 10.68 5.31 3.24 38.93 8.31 
基础设施

代建 
5.67 5.24 7.61 9.14 7.84 7.47 4.73 12.27 

租赁 7.27 3.48 52.1 11.73 7.27 3.15 56.7 11.37 
酒店餐饮 4.72 2.82 40.31 7.62 3.58 1.65 53.91 5.6 
电力供应 0.16 0.1 37.37 0.26 0.14 0.07 51.66 0.23 
蒸汽销售 1.81 1.44 20.45 2.92 1.62 1.22 24.82 2.54 
汽车及配

件销售、

修理 
0.56 0.54 4.49 0.91 1.21 1.17 2.88 1.89 

金融投资 0.33 0.01 97.99 0.53 0.3 0.04 88.13 0.47 
其他业务 3.41 2.77 18.76 5.5 3.58 2.6 27.3 5.59 

合计 61.99 50.14 19.12 - 63.92 51.75 19.04 - 

（1）基础设施代建业务 

公司作为扬州市政府重点支持和打造的综合性国资公司，根据城市发展规划，

为改善扬州市整体市容环境，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承担了部分市政公共基

础设施的建设工作。2018、2019 年度，发行人基础设施代建业务收入分别为 7.84

亿元和 5.67 亿元，2019 年较 2018 年下降 27.72%，主要是因为随着近年扬州市

城市改造建设逐步完善，发行人基础设施代建业务呈下降趋势。 

（2）水务板块业务 

公司水务板块收入主要来源于自来水供应收入、管道安装和污水处理费收入。

由子公司扬州公用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负责。2018、2019 年度，发行人自来水供应

业务收入为 4.07 亿元和 4.03 亿元，基本保持稳定。污水处理业务收入分别为 1.72



8 

亿元和 1.58 亿元，主要是污水处理成本上升所致。公司水务业务具有较强的区

域专营优势，收入来源较为稳定。 

（3）燃气板块业务 

公司燃气业务市场占有率高，具有一定的垄断优势，用户总数与营业收入稳

步增长。燃气业务由其控股子公司扬州中燃城市燃气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燃燃气”）负责。中燃燃气主要负责扬州市区的燃气供应，业务范围较大，供应

地区面积约占扬州市全市的 95%，燃气销售业务量约占全市的 90%，在扬州市燃

气行业中处于垄断地位。燃气业务包括燃气销售业务和管道安装业务。2018、2019

年度，公司的燃气业务收入分别为 4.75 亿元和 5.95 亿元，随着供应量大幅提升，

公司燃气业务保证增长趋势。 

（4）交通运输业务 
公司交通运输业务主要由子公司扬州市交通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负

责，业务主要分为城市公交业务和公路客运业务，分别由扬州市公共交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和江苏省扬州汽车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负责。扬州公交集团是扬州

市区唯一的公共交通运输企业，在扬州市区的公交业务市场份额达到 100%，区

域专营优势较强。在公路客运业务方面，汽运集团是扬州市最大的长途客货运运

营商。2018、2019 年度，公司实现交通运输收入分别为 5.36 亿元和 5.94 亿元，

较为稳定。 

四、发行人 2019 年度财务情况 

本节的财务会计信息及有关分析反映了发行人最近两年财务和资产情况。中

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发行人 2019 年年度的财务报表进行了审

计，出具了中兴华审字（2020）第 020622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本节

所引用 2018、2019 年度/末财务数据均摘自上述经审计的审计报告。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增减率 
资产合计 13,217,111.13 8,389,898.67 57.54% 
负债合计 8,167,761.07 4,797,200.32 70.2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4,573,585.92 3,318,145.08 37.84% 
所有者权益合计 5,049,350.06 3,592,698.35 4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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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增减率 

营业收入 619,884.72 639,222.60 -3.03% 

营业利润 121,209.53 82,665.51 46.63% 

利润总额 118,954.86 83,139.20 43.08% 

净利润 109,676.49 68,891.91 59.2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0,485.32 60,628.78 82.23%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增减率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9,143.90 106,219.62 68.6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7,547.92 -170,036.20 -198.5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6,810.26 127,123.79 62.68% 

（四）主要会计财务指标 

项目 2019 年度/末 2018 年度/末 增减率 

流动比率 1.84 2.01 -8.36% 
速动比率 1.08 1.40 -23.31% 
资产负债率 61.80% 57.18% 8.08%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1.47 0.92 59.66% 
贷款偿还率 100% 100% 0.00% 
利息偿还率 100% 1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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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15 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缴存于发行人指

定的银行账户。 

二、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根据《募集说明书》披露，本次债券募集资金在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全部

用于偿还到期债务。截至本报告签署日，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

按上述用途使用。 

三、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18 扬城控”募集资金与募集说明书承诺的用途、使用计

划及其他约定一致，专项账户运作情况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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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截至本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出具之日，本期债券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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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本期债券本息的偿付情况 

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9 年至 2023 年每年的 4 月 27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

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7 日支付本期债券 2019 年 4 月 27 日至 2020 年 4 月 26

日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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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发行人内外部增信措施或偿债保障措施 

本期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截至报告签署日，发行人在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偿债保障措施未发

生重大变化。2019 年度，发行人按照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较为有效执行

了本期债券的相关偿债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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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本期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根据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2020 年 6 月 28 日出具的《扬州市城建国有

资产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主体与相关债项 2020 年度跟踪评级报告》（大公

报 SDP【2020】130 号），确定扬州市城建国有资产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

主体长期信用等级调整为 AAA，评级展望维持稳定，“18 扬城控”的信用等级调

整为 AAA。 

1、主要观点 

扬州市城建国有资产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扬州城控”或

“公司”）主要负责扬州市主要的基础设施建设及公用事业运营。跟踪期内,公司

作为扬州市最主要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主体，继续得到地方政府在财政补

贴方面的有力支持，2019 年随着江苏省华建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

华建”）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建设安装业务将成为公司重要业务，公司业务

范围更加多元化，营业收入与利润规模将进一步提升；扬州市运和城市建设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运和城建”）100%股权无偿划转至公司，公司资产规

模大幅增加，主体地位进一步加强。同时需关注公司在建及拟建项目投资规模较

大，未来面临一定的资本支出压力；对外担保规模仍较大，被担保对象地域和行

业集中度较高，存在一定的或有风险。 

2、优势与风险关注 

（1）主要优势/机遇： 

2019 年，扬州市经济实力继续稳步增强，为公司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

境； 

公司继续获得政府在税收优惠、财政补贴及资产划拨等方面支持，可有效缓

解经营压力、扩大资产规模； 

2019 年，随着江苏华建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建设安装业务将成为公司

重要业务，公司业务范围更加多元化，营业收入与利润规模将进一步提升； 

2019 年，运和城建 100%股权无偿划转至本公司，资产规模大幅增加，主体

地位进一步增强。 

（2）主要风险/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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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在建及拟建项目投资规模较大，未来面临一定资本支出压力; 

公司有息债务规模继续增长，在总负债中占比仍较高，且短期有息债务规模

较大，存在一定的偿付压力; 

公司对外担保金额仍较大，且被担保对象地域和行业集中度较高，存在一定

的或有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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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负责处理与本期债券信息披露事务人员情况 

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为发行人总会计师何志军先生，信息披露联络人为朱平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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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其他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本期债券的受托管理人和资信评级机构均未发生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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